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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近日，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查询

中国裁判文书网，并自查相关法律文书，发现存在新增诉讼事项，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相关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一）安吉均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各被告合同纠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安吉均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被告一：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二：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起诉状显示，2018年4月20日，被告一与原告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被

告一确认截止2018年4月11日合计向原告逾期2800万元电子承兑汇票，涉及的汇

票票面显示被告二为担保人。后续被告未履行付款义务，原告遂提起诉讼。 

3.诉讼请求 

（1）被告一支付汇票金额800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1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

日止的利息（以8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 

（2）被告一支付汇票金额1000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1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

日止的利息（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 

（3）被告一支付汇票金额500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2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

止的利息（以5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 

（4）被告一支付汇票金额500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2月27日起至实际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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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的利息（以5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 

（5）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4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被告一支付违约金370.5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10月26日起至实际清偿

日止的违约金（以2800万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 

（7）被告一支付律师费58万元，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 

4.审理阶段：该案件已调解，调解内容如下： 

（1）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17日之前向安吉均瑞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支付汇票金额800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1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

的利息（以8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 

（2）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17日之前向安吉均瑞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支付汇票金额1000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1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

止的利息（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 

（3）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15日之前向安吉均瑞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支付汇票金额500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2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

止的利息（以5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 

（4）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15日之前向安吉均瑞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支付汇票金额500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2月27日起至实际清偿日

止的利息（以5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 

（5）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述

四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15日之前向安吉均瑞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支付违约金及律师费。 

（7）若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未按上述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的，则需另支付

违约金270.5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10月26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违约金（以全

部未付汇票本金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安吉均瑞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有权就上述全部未付款项一次性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由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北海银河生物产业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二）“富银一号定向融资工具”认购者与各被告合同纠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蔡可潞/原告：孙雪频/原告：王新军/原告：蔡慧/原告：沈罗南/ 

原告：何娜/原告：方建国/原告：戴建国/原告：路建/原告：孙琴 

被告一：上海富满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二：中铁中宇有限公司 

被告三：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的基本情况 

通过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得知，上述原告分别认购了被告一作为发行人、被

告二作为受托管理人的定向融资工具产品“富银一号定向融资工具”，其中：蔡

可璐认购本金180万元，孙雪频认购本金53万元，王新军认购本金50万元，蔡慧

认购本金20万元，沈罗南认购本金20万元，何娜认购本金20万元，方建国认购本

金20万元，路建认购本金30万元，孙琴认购本金32万元，戴建国认购本金不详，

上述认购本金共计425万元，认购到期后，原告均未能获得兑付，遂各自向法院

提起诉讼。 

3.诉讼请求 

（1）上海富满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归还认购本金及利息； 

（2）中铁中宇有限公司及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等。 

4.案件目前状态 

该系列案件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准予原告戴建国撤回起诉，且分别裁定驳

回上述剩余9位原告的起诉。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过与该案相关的任何法律文书。 

（三）深圳市晨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各被告合同纠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深圳市晨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被告一：潘琦 

被告二：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三：南京升欣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四：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的基本情况及状态 

通过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得知，原告起诉各被告合同纠纷，因原告未在指定

期限内缴纳案件受理费，亦未向法院提出减、缓、免交的申请，广东省深圳前海

合作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8日下发裁定按原告撤诉处理。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过与该案相关的任何法律文书。 

二、相关诉讼事项的进展 

（一）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与各被告合同纠纷案进展 

公司于2019年12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与各被告合同纠纷案相关情况及进展，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诉讼

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9），该案件涉及本金184,207,059.73元，法

院判决免除了公司因连带责任担保而引起的偿债风险。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

判决已生效。 

（二）深圳国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合同纠纷案进展 

公司于2019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深圳国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与被告合同纠纷案件相关情况，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21）。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针对深圳国投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告合同纠纷一案出具民事判决书，现将判决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被告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

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尚欠原告深圳国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借款本金2亿元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代偿后，有权向第

三人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追偿。 

案件受理费由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公司正针对该案件开展上诉准备工作。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其他情况说明 

1、关于安吉均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各被告合同纠纷案件原被告

各方已签署调解协议。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规定做相应的会计处理。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富银一号定向融资工具”认购者与

各被告合同纠纷案件、深圳市晨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各被告合同纠纷案件的相



关法律文书，且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得知，上述案件原告已撤诉/法院驳回起

诉，相关事项暂未对公司造成影响。 

3、关于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与各被告合同纠纷案，广西壮

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已判决免除公司的担保责任，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后期利润带来影响。 

4、深圳国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合同纠纷一案虽作出一审判决，公

司仍对该判决享有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的权利，目前公司正在准备上

诉工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判决尚未生效，公司是否需要承担担保责任需经

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影响。 

5、截止目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没有收到其他涉诉的通知、函件及相关法律

文件，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将继续加大自查力度，全面排查公司是否存在其他资金占用和

违规担保等行为，若存在违规行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公平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杜绝违规事项再次发生；同时董事会

正会同专业的律师团队积极应诉，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并依法按照相关

规定及时披露案件的进展情况。 

6、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

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民事调解书》《民事判决书》等。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